
 

第 11章 劳动保护：劳动部门和社会保险面临的挑战 

主题摘要 

 

企业在聘用制度上同国家松绑，落实用人自主权从而集中力量于

业务，是中国经济制度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为保护劳动者，政府设

立了众多公共机构以行使其社会行政职能，而此前这类机构或不存

在，或归属于各单位。本章着重关注 1994 年《劳动法》所规定的政

府应担负的就业服务、劳动监察和社会保障等三项职责。 

经合组织的经验在许多特定问题上对中国颇具参考价值，譬如社

会保障基金的管理，再如保证充分协调为失业者所提供的“消极”、

“积极”两种协助方式：失业补助和就业服务。但同许多其他发展中

国家一样，更为基础性的问题是中国劳动力市场正规机构在最为发达

的经济领域如城市正规企业以外作用有限。劳动法和社会保障的实施

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农村和非正规部门中有一定难度。不过，多数行

业的真实收入正在提高，再加上如今城乡的人口流动形势以及经济的

关联互赖等因素，尽量减少制度性不公平变得极为紧迫。 

对人口流动的行政控制长期以来加剧了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化。

不过由于户口登记制度已经部分放开，对流动人口的就业限制也已废

止，因而分化尽管依然存在，但已相对松弛。社会保障正逐渐以“弹

性”用工形式覆及到农村流动人口和农民工。制度的发展提高了效率，

促进了社会公平，但成果还需巩固，改革仍需深化。 



此章着眼研究中国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和地方各劳动部门所承

载的公共职能。为保证优先重点发展目标的延续性，整个系统需开展

必要的协调工作，如推广正式聘用合同和社会保障登记等。城市中相

关机构网点已形成规模，但在农村仍相当落后。仅从对城市正规经济

领域中传统用户人群的覆盖面来看，这些劳动机构网点的装备已相当

国际化。但显然，未来一旦有政策朝向农村地区发展正规劳动保障机

构，就会要求大量扩充行政资源。 

关于就业服务，经合组织和中国的经验都表明，必须首要解决接

受政府补助（失业救济或下岗补助）的失业求职人员的就业咨询和管

理。而随着越来越多的职工申请加入社会失业保险，登记的保险受益

人的数量也将相应增加，而势必给管理造成压力。不仅如此，劳动管

理部门还在农村流动人口和城市用工者之间担负着牵线搭桥的任务。

对流动人口投入的就业服务力量常常远跟不上需要，因此对个人所给

予的关注有限，不过，在资源允许的条件下，对有所要求的个人应制

订规章有偿地提供一些个性化的服务。不应再以户口情况对客户进行

区别对待。 

虽然劳动监察制度无法监控所有的企业，却可经常性地回应个人

的投诉。由于它可使服务更畅通、更有效率，另外由于工会等其他能

接受投诉的渠道无法脱离政治权力体系或企业管理而独立存在，劳动

监察已成为对中国尤为重要的安全阀。中国应进一步给予关注的另一

个重要问题是，国家需消除其默许劳动保障低标准以吸引外资的嫌

疑。为此势必增加对劳动时间和工资支付进行的监察。外国参与者及



非政府组织可在给企业施加压力方面起到补充作用，但无法取代有效

的劳动监察制度。 

社会保障政府治理的内容包括分散、多头的社会保障个人缴费率

和给付标准的制订。经合组织成员国多在国家级机构统一制定这些标

准，而中国辽阔幅员和其多样性则要求更灵活的处理方式。国家政府

鼓励省级政府协调力量在各省、市、自治区进行社会保障基金统筹。

可是针对某些人群，个人缴费率常需降低门槛，例如小型私营企业内

的农村流动人口和农民工可在几个替代保障方案中做选择。尽管这样

的区别处理正当合理，但除非社会保障个人帐户可以随人身流动，否

则对乡村流动人口仍可能没有足够的吸引力。社会保障系统需全面调

整以适应劳动力市场显示的流动性特征。尤其养老金项目的设置对流

动人口不适合，因为它要求在同一地方连续 10 年缴纳社保费。不仅

此限制应废除，行政管理上还应做到无论投保人在何地缴纳社保费，

他的个人帐户可终生跟随他。此目标在更为集中管理的行政系统中较

容易推广，不过分散的系统中在良好的协作下也是有可能的。 


